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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工〔2015〕39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立即开展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消防安全隐患排查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工作的紧急通知》（南办发电〔2015〕28号）、《关于转发省消安委〈关于开展广东省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专项治理联合督查行动的通知〉》（佛消安办〔2015〕6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落实在建工地建立消防安全管理相关制度的通知》（南建设工〔2015〕37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转发关于开展2015年汛期前防汛准备工作安全大检查的通知》（佛建管函〔2015〕145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2015年汛前深基坑工程和地下交通工程施工安全隐患专项检查的通知》（南建设工〔2015〕34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工作考核方案〉（试行）的通知》（南建设〔2015〕72号）等文件要求，我局决定紧急开展房屋建筑施工、消防安全大排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目标

在全面开展建筑工程的施工、消防安全生产自检自查的基础上，通过我局的监督抽查，督促企业落实整改措施，检验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及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是否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原则，对各自辖区内的建筑工地进行全面的施工、消防安全检查。

二、检查范围

南海区所有在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

三、检查安排

（一）检查时间：2015年4月19日至22日。

（二）领导机构：为加强领导，做好统筹工作，本次检查特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常务副局长林健担任，副组长由副局长张巨泉、黄玮瑜、关胜、肖筱刚担任，建筑市场监管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科、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负责人以及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负责人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三）检查人员：由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及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工作人员组成。

四、检查内容

（一）区内各在建工地施工、监理单位及相关单位的项目管理架构人员到位履职情况。

（二）重点对区内各在建工地落实施工、消防安全管理情况进行抽查，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应加强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情况的日常检查力度，并督促各在建工地相关责任单位认真填写自查表及做好安全隐患排查。

五、处理措施

（一）对未能按要求到场履职的施工、监理单位项目管理架构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动态扣分。

（二）对存在施工或消防安全问题的项目责令限期整改；存在较大安全隐患问题的项目责令停工整改，并对其施工、监理企业以及相关单位进行全区通报批评，对存在非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5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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